
屋 宇 署      認 可 人 士 、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及  
註 冊 岩 土 工 程 師 作 業 備 考  

A D M - 2

 

中 央 處 理 建 築 圖 則   

 

目 的   

實 施 中 央 處 理 建 築 圖 則 的 制 度 ， 是 要 確 保 就 私 人 發 展 送

審 的 建 築 圖 則 ， 得 以 徵 詢 所 有 有 關 政 府 部 門 的 意 見 ， 而 建 築 事

務 監 督 也 可 在 限 期 內 整 理 所 有 意 見 。 這 也 使 屋 宇 署 成 為 了 私 人

發 展 審 批 事 宜 的 中 心 點 。 本 作 業 備 考 旨 在 提 供 附 加 措 施 及 指

引 ， 以 簡 化 及 加 快 處 理 建 築 圖 則 的 審 批 。   

 

圖 則 轉 介   

2 .    上 述 制 度 的 暢 順 運 作，有 賴 認 可 人 士 、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、

註 冊 岩 土 工 程 師 和 有 關 政 府 部 門 的 通 力 合 作 。 如 所 需 轉 介 的 圖

則 未 能 如 數 呈 交 屋 宇 署 ， 轉 介 過 程 將 被 延 遲 ， 以 致 屋 宇 署 不 能

在 限 期 內 收 回 所 有 部 門 的 意 見 ， 阻 延 把 該 等 意 見 按 適 當 情 況 ，

轉 達 認 可 人 士 、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和 註 冊 岩 土 工 程 師 。 為 免 出 現

這 種 情 況 ，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和 註 冊 岩 土 工 程 師 應 參 考 《 認 可 人

士 、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及 註 冊 岩 土 工 程 師 作 業 備 考 》 A D M - 8 ， 而

認 可 人 士 須 於 呈 交 建 築 圖 則 前 ， 填 寫 附 錄 A 的 表 格 ， 以 重 複 點

算 須 呈 交 的 圖 則 的 份 數 及 所 需 的 文 件 是 否 已 經 備 妥 。   

3 .    有 關 處 理 消 防 裝 置 的 建 議 及 契 約 事 項 的 程 序 ， 分 別 詳 列

於 附 錄 B 及 C 。   

 

解 決 因 轉 介 圖 則 衍 生 的 問 題   

4 .    其 他 政 府 部 門 所 提 出 的 意 見 ， 會 列 明 於 批 准 信 或 拒 批 信

內 。 當 中 的 意 見 如 在 《 建 築 物 條 例 》 的 規 管 範 圍 內 ， 而 又 構 成

《 認 可 人 士 、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及 註 冊 岩 土 工 程 師 作 業 備 考 》

A D M - 1 9 所 提 及 的 基 本 範 疇 ， 有 關 意 見 會 被 列 入 拒 批 事 項 內 。其

餘 的 意 見 則 於 信 內 分 段 列 明 ， 讓 認 可 人 士 、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、

註 冊 岩 土 工 程 師 和 業 主 備 考 ， 但 不 會 列 入 拒 批 事 項 內 。 在 屋 宇

署 的 批 准 信 或 拒 批 信 送 出 後 才 收 到 的 意 見，將 以 書 面 另 行 通 知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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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.    若 認 可 人 士 、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或 註 冊 岩 土 工 程 師 對 政 府

部 門 就 所 呈 交 審 批 的 建 築 圖 則 提 出 的 意 見 持 有 不 同 的 見 解 ， 建

築 事 務 監 督 會 就 涉 及 《 建 築 物 條 例 》 的 事 項 作 出 仲 裁 ， 並 會 根

據 既 有 的 樓 宇 及 建 築 工 程 必 須 符 合 環 境 、 衞 生 及 安 全 的 政 策 和

行 事 方 式 ， 作 出 決 定 。 至 於 不 屬 《 建 築 物 條 例 》 規 管 範 圍 內 的

意 見 ， 認 可 人 士 、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和 註 冊 岩 土 工 程 師 可 直 接 與

有 關 部 門 商 討 。 如 部 門 之 間 的 規 定 出 現 分 歧 ， 屋 宇 署 會 召 集 有

關 人 士 及 部 門 開 會 商 討 ， 以 解 決 問 題 。   

 

呈 交 圖 則 前 的 諮 詢 及 會 議   

6 .    在 正 式 把 圖 則 送 審 前 ， 認 可 人 士 、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和 註

冊 岩 土 工 程 師 可 就 未 能 確 定 的 特 別 事 項 ， 與 屋 宇 署 職 員 商 討 。

為 更 妥 善 利 用 此 機 制 ， 認 可 人 士 ／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／ 註 冊 岩 土

工 程 師 須 在 商 討 時 ， 清 楚 指 出 問 題 所 在 ， 並 提 供 明 確 的 建 議 。   

7 .    若 地 盤 涉 及 較 複 雜 的 事 宜 ， 認 可 人 士 ／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

／ 註 冊 岩 土 工 程 師 可 在 有 關 的 總 屋 宇 測 量 師 或 總 結 構 工 程 師 要

求 或 同 意 下 ， 於 圖 則 送 審 後 ， 就 其 項 目 作 出 講 解 （ 如 適 當 的 話

可 使 用 3 D 電 腦 模 擬 ） 。   

 

對 建 築 工 程 規 劃 有 更 大 的 肯 定   

8 .    為 了 讓 認 可 人 士 、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和 註 冊 岩 土 工 程 師 對

其 建 築 工 程 規 劃 有 更 大 的 確 據 ， 屋 宇 署 制 定 了 下 列 措 施 ：   

( a )  新 圖 則 於 送 審 後 第 4 5 天，認 可 人 士 ／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

／ 註 冊 岩 土 工 程 師 可 提 出 查 詢，以 得 知 所 呈 交 圖 則 是

否 基 本 上 獲 得 接 納 。而 在 拒 批 信 發 出 前 ， 有 關 人 士 亦

可 要 求 與 屋 宇 署 負 責 職 員 商 討 不 符 合 規 定 的 事 項；及   

( b )  若 認 為 所 呈 交 的 圖 則 基 本 上 不 能 接 受，並 於 6 0 天 的 法

定 期 限 內 把 拒 批 的 事 項 用 書 面 通 知 認 可 人 士 ／ 註 冊

結 構 工 程 師 ／ 註 冊 岩 土 工 程 師 ， 一 般 情 況 下 ， 屋 宇 署

不 會 就 隨 後 再 送 審 的 圖 則 加 入 新 的 拒 批 事 項 。   

9 .    認 可 人 士 ／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／ 註 冊 岩 土 工 程 師 可 就 以 上

( a ) 項 直 接 聯 絡 負 責 的 屋 宇 測 量 師 或 結 構 工 程 師 。負 責 審 批 的 職

員 表 已 張 貼 在 屋 宇 署 辦 事 處 內 適 當 的 位 置 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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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 求 作 出 變 通 的 申 請   

1 0 .   對 條 例 作 出 變 通 或 豁 免 的 申 請 ， 須 以 指 明 表 格 B A  1 6 正

式 提 出 ， 並 說 明 其 申 請 變 通 或 豁 免 的 特 殊 情 況 及 原 因 。   

1 1 .   為 協 助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處 理 有 關 申 請 ， 申 請 人 須 在 表 格

B A  1 6 提 供 詳 盡 的 資 料 ， 該 表 格 的 樣 本 現 載 於 附 錄 D， 並 可 於 屋

宇 署 網 頁 （ w w w . b d . g o v . h k ） 下 載 。   

1 2 .   認 可 人 士 ／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／ 註 冊 岩 土 工 程 師 可 參 考 附

錄 E 的 指 引 ， 以 得 悉 一 般 在 提 出 變 通 或 豁 免 申 請 時 ， 須 提 供 的

資 料 。   

1 3 .   在 批 准 變 通 或 豁 免 遵 從 《 建 築 物 條 例 》 的 條 文 時 ， 建 築

事 務 監 督 可 依 據 該 條 例 第 4 2 條 ， 在 發 出 予 認 可 人 士 ／ 註 冊 結 構

工 程 師 ／ 註 冊 岩 土 工 程 師 （ 視 屬 何 情 況 而 定 ） 的 表 格 B D  1 0 6
中 ， 施 加 條 件 。   

1 4 .   為 確 保 所 施 加 的 條 件 得 以 遵 從 ， 以 及 讓 公 眾 和 任 何 對 有

關 建 築 物 、 建 築 工 程 或 現 存 樓 宇 的 改 動 及 加 建 工 程 有 興 趣 的 人

士 知 悉 批 准 變 通 ／ 豁 免 的 參 數 ，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會 在 表 格 B D  1 0 6
施 加 下 列 條 件 ：   

( a )  在 隨 後 呈 交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審 批 的 修 訂 圖 則 內，須 納 入

變 通 ／ 豁 免 的 相 關 條 件 ， 然 後 才 可 根 據 《 建 築 物（ 管

理 ） 規 例 》第 2 5 條 ， 就 建 成 新 建 築 物 或 並 無 建 成 新 建

築 物 的 建 築 工 程（ 視 屬 何 情 況 而 定 ）呈 交 證 明 書 ， 證

明 有 關 工 程 已 完 成 。   

( b )  在 根 據 《 建 築 物 （ 管 理 ） 規 例 》第 2 5 條 ， 就 建 成 新 建

築 物 或 並 無 建 成 新 建 築 物 的 建 築 工 程（ 視 屬 何 情 況 而

定 ）呈 交 證 明 書 證 明 有 關 工 程 已 完 成 的 同 時 ， 呈 交 有

關 有 效 的 表 格 B D  1 0 6 的 核 對 表 。 （ 核 對 表 的 範 本 載

於 附 錄 F 。 ）   

 

加 強 有 關 建 築 物 獲 批 總 樓 面 面 積 寬 免 資 料 的 透 明 度   

1 5 .   為 加 強 建 築 發 展 項 目 獲 批 總 樓 面 面 積 寬 免 資 料 的 透 明

度 ， 屋 宇 署 會 在 發 展 項 目 的 佔 用 許 可 證 發 出 後 ， 於 屋 宇 署 網 頁

公 布 給 予 寬 免 的 資 料 。 為 確 保 所 公 布 的 資 料 清 晰 準 確 ， 認 可 人

士 請 加 以 協 助 ， 在 呈 交 予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的 建 築 圖 則 上 ， 列 明 有

關 資 料 。  

1 6 .   就 建 築 發 展 項 目 申 請 總 樓 面 面 積 寬 免 時 ， 應 在 呈 交 予 建

築 事 務 監 督 審 批 的 建 築 圖 則 上 ， 按 照 附 錄 G 所 列 ， 以 分 項 形 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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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 楚 列 明 有 關 總 樓 面 面 積 寬 免 項 目 的 面 積 。  

1 7 .   為 便 利 當 局 公 布 及 市 民 查 閱 新 落 成 建 築 物 獲 批 總 樓 面 面

積 寬 免 的 資 料 ， 有 關 人 士 在 申 請 簽 發 佔 用 許 可 證 時 ， 應 一 併 呈

交 有 關 寬 免 的 資 料 摘 要（ 範 本 見 附 錄 H ）。佔 用 許 可 證 發 出 後 ，

這 些 資 料 會 上 載 屋 宇 署 網 頁 。  

1 8 .   第 1 5 至 1 7 段 適 用 於 2 0 1 0 年 9 月 1 日 或 之 後 申 請 簽 發 佔 用 許

可 證 的 項 目 。  

 
 
 
 
 
 

建 築 事 務 監 督 區 載 佳  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檔  號 ： B D  G P / B O P / 6  ( X I )   
B D  G P / B O R D / 2 6 ( I I )  
B D  G R / 1 - 1 0 / 3 2 8 / 0  
 

本 作 業 備 考 前 稱 《 認 可 人 士 及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作 業 備 考 》 3 0  
初  版 ： 1 9 7 6 年 9 月   
上 次 修 訂 版 ： 2 0 0 9 年 2 月   
本 修 訂 版 ： 2 0 1 0 年 5 月 ( 助 理 署 長 ／ 拓 展 1 )  ( 加 入 第 1 5 至 1 8

段 ， 修 訂 附 錄 E ， 加 入 附 錄 G 及 H )  
 

 


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附 錄 A 

( 認 可 人 士 、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及 註 冊 岩 土 工 程 師 作 業 備 考 A D M - 2 )  

 
新 建 樓 宇 ／ 改 動 及 加 建 工 程  

送 審 文 件 一 覽 表  
第 一 部 分   -   一 般 資 料  

 

地 盤 地 址 ：            地 段 編 號 ：  

 

地 盤 ／ 工 程 說 明 ：  

 是  否  

地 盤 （ 或 部 分 地 盤 ） 是 否 位 於 特 別 發 展 管 制 區 ? 例 如 ： 附 表 所 列 地

區 、 港 鐵 或 鐵 路 沿 線 、 保 護 區 範 圍 ／ 污 水 隧 道 工 程 保 護 區 、 郊 野 公

園 等  

  

建 議 是 否 符 合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的 核 准 用 途 ？    

建 議 是 否 符 合 《 香 港 機 場 （ 障 礙 物 管 制 ） 條 例 》 ？    

地 盤 緊 連 街 道 的 闊 度 是 否 不 少 於 4 . 5 米 ？    

建 議 工 程 （ 或 部 分 工 程 ） 是 否 超 出 地 段 界 線 ？    

 

第 二 部 分   -   送 審 文 件   

 是  否  

圖 則 （ 一 式 兩 份 已 簽 署 及 着 色 圖 則 交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， 兩 份 交 消 防 處

處 長 * ， 一 份 規 劃 專 員 ， 如 位 於 市 區 一 份 交 地 政 專 員 （ 如 契 約 條 件

包 含 設 計 、 規 劃 及 高 度 條 款 則 兩 份 ； 如 位 於 新 界 則 兩 份 ）  

 

 

 

優 先 審 核 的 申 請
  

快 速 處 理 的 申 請
  

發 展 明 細 表 ( 《 認 可 人 士 及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作 業 備 考 》 3 0 )   

岩 土 評 估 報 告 ( 2 份 ) ( 《 認 可 人 士 及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作 業 備 考 》 7 8 )    

表 格 B A  4  ( 認 可 人 士 /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/ 註 冊 岩 土 工 程 師 的 委 任 )    

表 格 B A  5  ( 申 請 批 准 圖 則 書 )   

表 格 B A  6  ( 改 建 及 加 建 工 程 的 穩 定 性 證 明 書 )   

表 格 B A  1 6  ( 豁 免 ／ 變 通 申 請 ) ； 請 列 明 總 數
  

表 格 B A  1 6 的 理 據 及 輔 證 文 件
  

表 格 B A  1 7  ( 臨 時 建 築 物 )    

繳 費  ( 《 認 可 人 士 及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作 業 備 考 》 1 4 3 )    

  



 
*  如 受 《 消 防 安 全 （ 商 業 處 所 ） 條 例 》 或 《 消 防 安 全 （ 建 築 物 ） 條 例 》

規 管 ， 需 要 3 份 圖 則  

 

第 三 部 分   -   額 外 圖 則 供 轉 介 之 用 ( 《 認 可 人 士 及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作

業 備 考 》 3 0 )  

 

建 議 是 否 關 於 或 影 響 以 下 項 目 ?  是 否 若 “ 是 ”， 請 註 明 轉 介 額

外 圖 則 的 數 目  

附 表 所 列 地 區 第 1 、 2 或 4 號 ／ 斜 坡 ／ 擋 土 結

構 物 ／ 深 層 挖 掘 ／ 廢 棄 隧 道 ／ 現 有 地 錨 樁 基

／ 指 定 地 區 ／ 海 洋 挖 泥 ( 《 認 可 人 士 及 註 冊 結

構 工 程 師 作 業 備 考 》 7 8 、 8 5 、 1 6 1  及 2 8 3 )  

  土 木 工 程 拓 展 署，土 力

工 程 處  ( 圖 則 2 份 加 2

份 岩 土 評 估 報 告 )  

  

 

附 表 所 列 地 區 第 5 號 地 區 ( 《 認 可 人 士 及 註 冊

結 構 工 程 師 作 業 備 考 》 1 6 5 )   

 

  ( a )  土 木 工 程 拓 展 署 ，

土 力 工 程 處 ； 及  

( b )  渠 務 署  

附 表 所 列 地 區 第 3 號 地 區 或 地 鐵 保 護 及 工 程 範

圍 ( 《 認 可 人 士 及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作 業 備 考 》

7 7 ) ／ 九 廣 鐵 路 保 護 範 圍 ( 《 認 可 人 士 及 註 冊 結

構 工 程 師 作 業 備 考 》 2 7 9 )  

  香 港 鐵 路 有 限 公 司    

暗 渠 ， 明 渠    ( a )  土 木 工 程 拓 展 署 ，

土 力 工 程 處 ；  

( b )  渠 務 署 ； 及  

( c )   路 政 署  

天 然 溪 澗 及 河 流    
( a )  渠 務 署  

( b )  漁 農 自 然 護 理 署  

對 現 時 或 擬 議 污 水 渠 工 程 有 影 響 的 工 程    ( a )  土 木 工 程 拓 展 署 ，

土 力 工 程 處 ； 及  

( b )  渠 務 署  

九 廣 鐵 路 沿 線 保 護 區 或 建 議 中 的 鐵 路 路 線    
路 政 署 ， 鐵 路 拓 展 處  

東 區 海 底 隧 道 ，  

中 九 龍 幹 線 保 護 區  

  
路 政 署，區 域 及 維 修 組

路 政 署，主 要 工 程 管 理

處  



 

輕 便 鐵 路 沿 線 或 保 護 區    香 港 鐵 路 有 限 公 司，輕

便 鐵 路  

赤 鱲 角 機 場 ， 高 度 超 過 第 3 0 1 章 所 述 的 工 程 ,  

機 場 附 近 的 高 樓 上 的 照 明 標 誌  

  民 航 處 ( 2 份 圖 則 )  

內 街 、 車 輛 通 道 、 街 道 改 善 、 斜 角 、 街 道 照 明 、

電 影 院 入 口 、 停 車 設 施 及 佈 局 設 計 、 交 通 工 程

事 宜 ， 以 及 在 街 道 上 、 下 或 中 豎 建 的 構 築 物  

  ( a )  路 政 署  

( b )  如 位 於 新 界 ： 土 木

工 程 拓 展 署 新 界 拓

展 處 處 長 ; 及  

( c )  運 輸 署  

海 堤 ， 海 事 工 程 ， 港 口 工 程 ， 填 海 工 程 ， 挖 泥 ,  

碼 頭 ， 臨 海 有 照 明 的 標 誌  

  ( a )  土 木 工 程 拓 展 署 ，

海 港 工 程 部 ； 及  

( b )  海 事 處  

水 管    
水 務 署  

郊 野 公 園    
漁 農 自 然 護 理 署  

診 所    
衞 生 署  

醫 院    
醫 院 管 理 局  

學 校 ， 幼 稚 園    
教 育 局  

會 所     
民 政 事 務 總 署，牌 照 事

務 部  

旅 館    ( a ) 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, 牌

照 事 務 部  

( b ) 旅 遊 事 務 專 員  

氣 體 供 應 裝 置 ， 貯 油 裝 置    機 電 工 程 署，氣 體 標 準

事 務 處  

污 染 管 制 ， 工 廠 煙 囪 ， 污 水 處 理 廠 ， 貯 油 裝 置
  

環 境 保 護 署  

單 一 用 戶 工 廠    
勞 工 處  

古 蹟 ， 已 評 級 歷 史 建 築 物 或 有 考 古 價 值 的 地 方
  

康 樂 文 化 事 務 署，古 物

古 蹟 辦 事 處  

郵 件 房    
郵 政 署  

電 訊 傳 播 站    
電 訊 管 理 局  



 

垃 圾 傾 卸 設 施 或 街 市    
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 

托 兒 所 ， 幼 兒 園 ， 安 老 院 ， 社 會 褔 利 設 施    
社 會 褔 利 署  

送 審 圖 則 總 數 ： ( 第 2 及 3 部 分 ) ： 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( 2 0 0 9 年 2 月 修 訂 )



 
 

附 錄 B  
( 認 可 人 士 、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及 註 冊 岩 土 工 程 師 作 業 備 考 A D M - 2 )  

 
消 防 裝 置 建 議  
 
1 .  隨 建 築 圖 則 一 併 送 交 屋 宇 署 的 信 件 副 本 ， 須 同 時 送 交 消

防 處 。  
 
2 .  轉 介 消 防 處 的 2 或 3 * 份 圖 則 須 在 每 張 圖 的 右 下 角 以 粗

體 字 清 楚 標 示 ， 並 須 按 《 建 築 物 條 例 》 第 1 6 ( 1 ) ( b ) ( i i )
條 ， 標 示 建 議 的 消 防 裝 置 及 設 備 。  

 
3 .  審 閱 後 ， 圖 則 會 按 以 下 其 中 一 項 方 式 處 理 ：  
 

( a )  如 圖 則 獲 得 接 納 ， 消 防 處 會 發 出 標 準 信 件 （ 副 本

送 交 屋 宇 署 ）， 通 知 認 可 人 士 取 回 獲 消 防 處 批 註 的

圖 則。假 如 證 明 書 是 為《 建 築 物 條 例 》第 1 6 ( 1 ) ( b ) ( i i )
條 而 發 出 ， 認 可 人 士 應 致 力 取 回 該 證 明 書 ， 並 繳

交 《 消 防 處 （ 報 告 及 證 明 書 ） 規 例 》（ 第 9 5 C 章 ）

第 3 條 指 明 的 費 用 。  
 

( b )  如 圖 則 要 稍 為 修 改 才 獲 接 納 ， 認 可 人 士 會 獲 邀 到

消 防 處 作 修 改，然 後 按 上 文 第 ( a ) 分 段 的 程 序 處 理 。 
 

( c )  如 圖 則 不 獲 接 納 ， 消 防 處 會 保 留 一 套 圖 則 ， 並 發

出 信 件 （ 副 本 送 交 屋 宇 署 ）， 通 知 認 可 人 士 有 關 的

拒 批 事 項 ， 並 要 求 他 向 消 防 處 取 回 其 餘 的 圖 則 。

有 關 的 拒 批 事 項 不 會 在 屋 宇 署 與 認 可 人 士 的 通 信

中 再 次 出 現 。  
 
4 .  不 論 圖 則 是 否 獲 接 納 ， 認 可 人 士 須 於 消 防 處 發 出 通 知 信

的 日 期 起 計 3 個 月 內 取 回 有 關 圖 則 ； 否 則 消 防 處 會 視 為

認 可 人 士 不 再 需 要 該 等 圖 則 ， 並 會 安 排 處 置 有 關 圖 則 ，

而 不 會 另 行 通 知 。  
 
5 .  消 防 處 處 長 有 時 會 作 出 額 外 建 議 ， 而 該 等 建 議 與 根 據

《 建 築 物 條 例 》 第 1 6 ( 1 ) ( b ) 條 發 出 的 證 明 書 無 關 。 各 項

建 議 將 按 以 下 標 題 分 類 ：  
 

( a )  根 據 《 建 築 物 條 例 》 第 1 6 ( 1 ) ( b ) 條 反 對 發 出 證 明 書

的 原 因  



 
 

( b )  強 烈 推 薦 ／ 建 議 的 做 法  
 如 不 依 此 做 法 ， 已 落 成 的 建 築 物 可 能 有 火 警 危

險 ， 致 令 消 防 處 須 根 據 《 消 防 條 例 》 採 取 消 除 火

警 危 險 行 動 。  
 
 ( c )  純 粹 選 擇 性 的 做 法  
 選 用 這 些 建 議 會 被 視 為 良 好 作 業 方 式 。  

 
 
 
*  如 受 《 消 防 （ 商 業 處 所 ） 條 例 》 或 《 消 防 安 全 （ 建 築 物 ）

條 例 》 規 管 ， 需 要 3 份 圖 則  
 
 
 
( 2 0 0 9 年 2 月 修 訂 )



 
  

附 錄 C  
( 認 可 人 士 、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及 註 冊 岩 土 工 程 師 作 業 備 考 A D M - 2 )  

 
契 約 事 項  
 
1 .  屋 宇 署 收 到 正 式 的 送 審 圖 則 後 ， 會 把 兩 份 圖 則 連 同 發 展

明 細 表 轉 介 有 關 區 域 的 地 政 專 員 ， 以 審 核 圖 則 是 否 符 合

契 約 條 件 。 在 一 些 情 況 下 ， 如 涉 及 政 府 用 地 ， 當 區 地 政

專 員 或 會 要 求 額 外 圖 則 。 如 認 可 人 士 在 圖 則 上 列 出 姓 名

和 聯 絡 電 話 號 碼 ， 將 有 助 加 快 處 理 程 序 。  
 
2 .  在 諮 詢 有 關 部 門 後 ， 當 區 地 政 專 員 會 將 建 議 直 接 交 予 認

可 人 士 。  
 
3 .  如 先 前 送 審 的 圖 則 有 違 反 契 約 條 款 的 事 項 ， 則 認 可 人 士

在 經 中 央 處 理 建 築 圖 則 制 度 中 再 把 圖 則 送 審 時 ， 應 於 送

審 信 件 上 註 明 擬 議 的 解 決 辦 法 。  
 
4 .  所 有 有 關 契 約 事 項 的 查 詢 ， 應 直 接 向 有 關 的 地 政 專 員 提

出 。 契 約 如 需 修 訂 ， 應 在 圖 則 正 式 送 審 前 提 出 。  
 
 
 
 
 
 
 


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附 錄 D  

( 認 可 人 士 、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及 註 冊 岩 土 工 程 師 作 業 備 考 A D M - 2 )  

 

香 港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 

表 格 BA 16 

《 建 築 物 條 例 》  

(第 123 章 )  
第 42 條  
_______ 

申 請 對 《 建 築 物 條 例 》 及 ／ 或 根 據 該 條 例 所 訂 規 例  
的 規 定 作 出 變 通 及 ／ 或 豁 免 受 其 規 限  

 
屋 宇 署 檔 號 ： _______________                   日 期 ： ____________   
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地 址 ： 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   

              地 段 編 號 ： _________________      
 
致：建 築 事 務 監 督  
 
        本 人 現 根 據《 建 築 物 條 例 》第 42 條 的 規 定 ， 就 下 列 *建 築 工 程 ／ 街 道 工
程 ， 申 請 對 《 建 築 物 條 例 》 ／ 規 例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的 規 定 作 出 變 通 及
／ 或 豁 免 受 其 規 限 ：  
 

申請變通／豁免的詳細資料： 

 

申請變通／豁免的部分在圖則上所顯示的位置及圖則編號： 

 

 

與上述工程有關的特殊情况，以作爲提出是項申請的理據，包括未能遵從《建築物條例》／規

例的原因： 

 

 

理由、建議的補救工程及輔助文件(如有的話)： 

 

 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人簽署及全名 
 

______________________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人身分 

*    刪 去 不 適 用 者  
 
 
 



 
 

 
供屋宇署人員內部使用。 
總屋宇測量師／總結構工程師的初步意見       高級屋宇測量師／高級結構工程師的初步意見 
 
 
 

 

 

 

 
屋 宇 測 量 師 ／ 結 構 工 程 師 的 意 見  
 

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簽 署 ：  

 接 納 **  

 拒 絶 **  

 
高 級 屋 宇 測 量 師 ／ 高 級 結 構 工 程 師 的 意 見  
 

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簽 署 ：  

 接 納 **  

 拒 絶 **  

 
(*建 築 委 員 會 ／ 總 屋 宇 測 量 師 ／ 總 結 構 工 程 師 )的 決 定  
 

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簽 署 ：  

 接 納 **  

 拒 絶 **  

 其 他 **  

*    刪 去 不 適 用 者  
 

* *   在 合 適 的 空 格 內 劃 上 剔 號  

 

*須要／不須要轉介建築委員會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簽 署 ：  

*須要／不須要轉介建築委員會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簽 署 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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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錄 E   
( 認 可 人 士 、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及 註 冊 岩 土 工 程 師 作 業 備 考 A D M - 2 )  

 
 

申 請 指 引  
一 般 在 申 請 變 通 或 豁 免 時 所 需 的 資 料  

 
 
《 建 築 物 條 例 》 第 3 1 ( 1 ) 條 － 在 街 道 上 方 的 伸 出 物   

�   
•  擬 建 伸 出 物 的 細 節 （ 平 面 圖 、 立 面 圖 及 截 面 圖 ） ， 與 行 人 路 ／ 街 道

的 距 離 ， 現 場 行 人 路 及 車 路 的 闊 度 （ 註 ： 若 申 請 於 公 共 街 道 下 面 安

裝 板 樁 ，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只 會 在 其 他 部 門 不 反 對 ， 並 已 符 合 有 關 部 門

所 提 出 的 要 求 後 才 作 考 慮 。 ）   
 
《 建 築 物 （ 規 劃 ） 規 例 》 第 2 0 及 2 1 條 － 豁 免 把 伸 出 物 計 算 入 地 積 比 率

及 上 蓋 面 積 （ 《 認 可 人 士 、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及 註 冊 岩 土 工 程 師 作 業 備

考 》 A P P - 1 9 ）   
�   
•  擬 建 伸 出 物 的 細 節 ， 包 括 平 面 圖 、 立 面 圖 及 截 面 圖 。   
•  對 於 冷 氣 機 箱 及 平 台 ， 須 於 平 面 圖 顯 示 排 水 系 統 的 位 置 。   
 
《 建 築 物 （ 規 劃 ） 規 例 》 第 2 0 條 － 在 現 有 建 築 物 加 裝 消 防 裝 置 而 超 出

可 建 上 蓋 面 積 的 規 定   
�   
•  確 定 加 裝 的 消 防 裝 置 可 令 建 築 物 符 合 現 行 的 標 準 。   
 
《 建 築 物 （ 規 劃 ） 規 例 》 第 2 0 及 2 1 條 － 豁 免 把 遮 陽 篷 計 算 入 地 積 比 率

及 上 蓋 面 積 （ 《 認 可 人 士 、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及 註 冊 岩 土 工 程 師 作 業 備

考 》 A P P - 6 7 ）   
�   
•  遮 陽 篷 的 細 節 ， 包 括 平 面 圖 、 立 面 圖 及 截 面 圖 。   
•  用 作 上 述 設 施 擬 豁 免 的 總 樓 面 面 積 的 計 算 。  
 
《 建 築 物 （ 規 劃 ） 規 例 》 第 2 0 及 2 1 條 － 豁 免 把 即 將 拆 卸 的 現 有 舊 建 築

物 而 需 保 留 的 共 用 構 築 物 及 樓 梯 計 算 入 地 積 比 率 及 上 蓋 面 積   
�   

•  共 用 構 築 物 的 細 節 ， 以 顯 示 該 構 築 物 與 所 擬 建 的 建 築 物 會 否 相 連 ，

以 及 兩 者 之 間 會 否 有 可 填 的 空 間 。  
•  用 作 上 述 地 方 擬 豁 免 的 總 樓 面 面 積 的 計 算 。   
 
《 建 築 物 （ 規 劃 ） 規 例 》 第 2 2 條 － 因 撥 出 ／ 交 出 土 地 作 公 眾 通 道 用 途

或 路 面 擴 闊 工 程 而 申 請 額 外 地 積 比 率 及 上 蓋 面 積  （ 《 認 可 人 士 、 註 冊

結 構 工 程 師 及 註 冊 岩 土 工 程 師 作 業 備 考 》 A P P - 1 0 8 ）   
�   
•  清 楚 顯 示 擬 撥 出 ／ 交 出 土 地 的 位 置 的 平 面 圖 。   
•  以 書 信 承 諾 土 地 會 撥 出 ／ 交 出 給 政 府 ， 並 會 將 有 關 範 圍 載 於 撥 地 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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約 、 交 還 土 地 協 議 或 地 契 內 。 此 外 ， 有 關 的 契 約 ／ 協 議 ／ 地 契 會 於

申 請 施 工 前 簽 立 及 在 土 地 註 冊 處 註 冊 （ 現 夾 附 交 出 土 地 承 諾 書 樣

本 ， 以 供 參 考 ） 。   
•  如 撥 出 的 土 地 是 在 建 築 物 內 ， 須 提 交 關 於 說 明 撥 出 這 個 地 方 為 公 眾

通 道 用 途 的 告 示 的 位 置 及 細 節 。   
•  用 作 上 述 地 方 擬 豁 免 的 總 樓 面 面 積 的 計 算 ， 以 及 擬 申 請 的 額 外 總 樓

面 面 積 。  
 
《 建 築 物 （ 規 劃 ） 規 例 》 第 2 3 ( 3 ) ( a ) 條 － 豁 免 把 空 間 計 算 入 總 樓 面 面

積 （ 《 認 可 人 士 、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及 註 冊 岩 土 工 程 師 作 業 備 考 》

A P P - 2 ）   
�   

•  清 楚 顯 示 空 間 的 位 置 的 平 面 圖 及 截 面 圖 ， 並 說 明 有 關 空 間 的 擬 作 用

途 。   
•  用 作 上 述 地 方 擬 豁 免 的 總 樓 面 面 積 的 計 算 。  
 
《 建 築 物 （ 規 劃 ） 規 例 》 第 2 3 ( 3 ) ( a ) 條 － 豁 免 把 游 泳 池 的 濾 水 機 房 計

算 入 總 樓 面 面 積 （ 《 認 可 人 士 、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及 註 冊 岩 土 工 程 師 作

業 備 考 》 A P P - 2 ）  
�   
•  機 房 及 設 備 的 細 節 ， 並 提 供 適 當 的 輔 證 理 據 。   
•  如 機 房 及 設 備 之 間 及 與 牆 距 離 多 於 1 . 5 米 ， 須 加 以 說 明 。  
•  用 作 上 述 設 施 擬 豁 免 的 總 樓 面 面 積 的 計 算 。   
 
《 建 築 物 （ 規 劃 ） 規 例 》 第 2 3 ( 3 ) ( a ) 條 － 豁 免 把 住 宅 的 有 上 蓋 的 園 景

區 ／ 遊 樂 用 地 及 康 樂 設 施 計 算 入 總 樓 面 面 積 （ 《 認 可 人 士 、 註 冊 結 構

工 程 師 及 註 冊 岩 土 工 程 師 作 業 備 考 》 A P P - 4 2 及 A P P - 1 0 4 ）  
�   
•  用 作 上 述 設 施 擬 豁 免 的 總 樓 面 面 積 的 計 算 。   
•  顯 示 上 述 設 施 範 圍 及 其 樓 面 面 積 計 算 的 平 面 圖 ， 以 供 在 土 地 註 冊 處

註 冊 之 用 。   
•  顯 示 有 能 力 維 修 上 述 設 施 的 財 政 報 告 。   
 
《 建 築 物 （ 規 劃 ） 規 例 》 第 2 3 ( 3 ) ( a ) 條 － 豁 免 把 住 用 或 綜 合 用 途 建 築

物 的 橫 向 屏 障 計 算 入 總 樓 面 面 積 （ 《 認 可 人 士 、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及 註

冊 岩 土 工 程 師 作 業 備 考 》 A P P - 4 2 ）   
�   
•  擬 建 橫 向 屏 障 的 細 節 （ 平 面 圖 及 截 面 圖 ） 。   
•  如 屏 障 闊 度 超 過 2 米 ， 須 加 以 說 明 。   
•  用 作 上 述 設 施 擬 豁 免 的 總 樓 面 面 積 的 計 算 。  
 
《 建 築 物 （ 規 劃 ） 規 例 》 第 2 3 ( 3 ) ( a ) 條 － 豁 免 把 看 更 和 管 理 人 員 用 的

櫃 台 、 辦 公 室 、 貯 物 室 、 警 衞 室 、 廁 所 計 入 總 樓 面 面 積 （ 《 認 可 人

士 、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及 註 冊 岩 土 工 程 師 作 業 備 考 》 A P P - 4 2 ）   
�   
•  上 述 地 方 的 位 置 及 擬 豁 免 的 總 樓 面 面 積 的 計 算 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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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 建 築 物 （ 規 劃 ） 規 例 》 第 2 3 ( 3 ) ( a ) 條 － 豁 免 把 商 業 及 工 業 樓 宇 的 郵

件 室 計 算 入 總 樓 面 面 積 （ 《 認 可 人 士 、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及 註 冊 岩 土 工

程 師 作 業 備 考 》 A P P - 4 2 ）   
�   
•  郵 件 室 的 布 局 。   
•  用 作 上 述 地 方 擬 豁 免 的 總 樓 面 面 積 的 計 算 。   
 
《 建 築 物 （ 規 劃 ） 規 例 》 第 2 3 ( 3 ) ( a ) 條 － 豁 免 把 住 用 、 綜 合 用 途 以 及

辦 公 樓 宇 的 升 降 機 槽 計 算 入 總 樓 面 面 積 （ 《 認 可 人 士 、 註 冊 結 構 工 程

師 及 註 冊 岩 土 工 程 師 作 業 備 考 》 A P P - 8 9 ）   
�   
•  用 作 上 述 地 方 擬 豁 免 的 總 樓 面 面 積 的 計 算 。   
•  升 降 機 工 程 師 或 顧 問 所 作 的 評 估 報 告 ， 證 明 日 後 所 提 供 的 升 降 機 服

務 無 論 在 運 載 量 及 等 候 時 間 都 高 於 國 際 準 則 釐 定 的 可 接 受 水 準 ， 並

有 足 夠 的 移 動 空 間 以 供 進 行 維 修 。   
 
《 建 築 物 （ 規 劃 ） 規 例 》 第 2 3 ( 3 ) ( a ) 條 － 豁 免 計 算 單 梯 樓 宇 的 地 面 舖

位 閣 樓 的 中 空 的 面 積   
�   
•  證 明 可 符 合 以 下 要 求 ：   
 a .  閣 樓 是 位 於 地 面 舖 位 之 上 ， 並 與 地 面 樓 層 構 築 爲 一 個 整 體 ；   
 b .  閣 樓 只 為 店 舖 作 儲 物 之 用 ；   
 c .  閣 樓 不 設 衞 生 設 施 ；   
 d .  閣 樓 不 與 任 何 相 連 的 樓 梯 平 台 位 於 同 一 水 平 ；   
 e .  閣 樓 只 可 從 地 面 舖 位 進 入 ；   
 f .  閣 樓 正 前 方 需 保 留 不 少 於 1 . 5 米 的 中 空 ；   
 g .  閣 樓 層 的 所 有 開 口 只 可 用 欄 障 防 護 ； 及   
 h .  每 個 舖 位 只 可 有 一 個 閣 樓 。   

•  用 作 上 述 地 方 擬 豁 免 的 總 樓 面 面 積 的 計 算 。   
 
《 建 築 物 （ 規 劃 ） 規 例 》 第 2 3 ( 3 ) ( b ) 條 － 接 受 空 調 機 房 、 中 央 空 調 機

房 、 鍋 爐 房 、 水 缸 室 、 泵 房 、 污 水 處 理 機 房 等 項 目 無 須 計 算 入 總 樓 面

面 積 （ 《 認 可 人 士 、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及 註 冊 岩 土 工 程 師 作 業 備 考 》

A P P - 2 及 A P P - 4 2 ）  
�   
•  用 作 上 述 地 方 擬 豁 免 的 總 樓 面 面 積 的 計 算 。   
•  機 械 及 設 備 的 位 置 圖 ， 並 附 以 適 當 理 據 。   
 
《 建 築 物 （ 規 劃 ） 規 例 》 第 2 5 條 － 豁 免 旅 館 發 展 項 目 的 空 地 規 定   
�   
•  證 明 擬 建 的 旅 館 符 合 《 認 可 人 士 、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及 註 冊 岩 土 工 程

師 作 業 備 考 》 A P P - 4 0 的 要 求 。   
 
《 建 築 物 （ 規 劃 ） 規 例 》 第 3 0 、 3 6 條 － 對 以 下 項 目 不 提 供 、 或 提 供 低

於 規 定 的 天 然 照 明 及 通 風 ， 項 目 包 括 ： 佔 所 在 建 築 物 總 樓 面 面 積 不 超

過 3 0 % 的 附 屬 辦 公 室 ， 設 於 須 領 有 牌 照 處 所 的 廁 所 及 廚 房 ， 在 地 下 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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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廁 所 ， 非 住 用 建 築 物 的 內 置 廁 所 ， 旅 館 的 內 置 浴 室 及 有 衞 生 裝 置 的

更 衣 室 等   
�   
•  有 關 房 間 的 實 用 樓 面 面 積 及 可 提 供 窗 戶 的 玻 璃 及 ／ 或 可 開 啓 窗 戶 的

面 積 百 分 比 的 計 算 ， 並 列 明 與 《 建 築 物 （ 規 劃 ） 規 例 》 第 3 0 及 3 6
條 規 定 的 差 別 。   

•  提 供 評 估 報 告 ， 以 證 明 建 築 物 擬 安 裝 的 機 械 通 風 能 供 應 如 附 件 1 所

述 的 鮮 風 供 應 率 。   
•  能 符 合 《 認 可 人 士 、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及 註 冊 岩 土 工 程 師 作 業 備 考 》

A D M - 2 附 件 2 所 要 求 的 鮮 風 輸 送 量 。   
•  須 提 交 平 面 圖 及 截 面 圖 ， 以 清 楚 說 明 擬 設 的 鮮 風 進 風 口 的 位 置 （ 就

《 建 築 物 （ 規 劃 ） 規 例 》 第 3 6 條 而 使 用 的 中 央 空 調 系 統 除 外 ） 。   
 
《 建 築 物 （ 規 劃 ） 規 例 》 第 3 0 ( 2 ) ( a ) ( i i ) 條 － 在 裝 有 幕 牆 的 非 住 用 商

業 樓 宇 ， 提 供 的 可 開 啟 窗 戶 低 於 規 定 。   
 
•  實 用 樓 面 面 積 及 實 際 提 供 可 開 啓 的 窗 戶 的 面 積 的 計 算 。  �  
•  提 供 評 估 報 告 ， 以 證 明 擬 安 裝 的 機 械 通 風 能 供 應 如 附 件 1 所 述 的 鮮

風 供 應 率 。   
•  提 供 平 面 圖 及 截 面 圖 ， 以 清 楚 顯 示 鮮 風 進 風 口 的 位 置 及 證 明 能 符 合

附 件 2 的 要 求 。   
•  立 面 圖 及 平 面 圖 ， 以 顯 示 可 開 啓 窗 戶 的 位 置 並 註 明 能 够 符 合 以 下 要

求 ：   
 可 開 啓 窗 戶 的 面 積 不 少 於 樓 面 面 積 的 1 % ；  
 提 供 的 可 開 啓 窗 扇 平 均 分 布 於 外 牆 立 面 ； 及  
 設 計 須 使 每 個 單 位 都 能 在 機 械 通 風 不 能 運 作 時 得 到 天 然 的 通

風 。   
 
《 建 築 物 （ 規 劃 ） 規 例 》 第 3 5 A 條 － 不 提 供 住 宅 處 所 浴 室 內 的 熱 水 爐

氣 孔 （ 共 用 安 裝 在 其 他 房 間 的 熱 水 爐 ） 。   
 

•  熱 水 爐 位 置 圖 及 熱 水 管 的 設 計 細 節 ， 以 證 明 水 管 由 熱 水 爐 出 處 起 計

算 ， 長 度 符 合 《 水 務 設 施 規 例 》 第 1 9 條 的 要 求 ， 並 不 超 過 1 2 米 。   
 
《 建 築 物 （ 規 劃 ） 規 例 》 第 3 5 A 條 － 不 提 供 康 樂 設 施 的 浴 室 內 的 熱 水

爐 氣 孔   
�   
•  證 明 會 否 於 建 築 物 落 成 前 安 裝 電 熱 水 爐 。   
 
《 建 築 物 （ 規 劃 ） 規 例 》 第 3 6 條 － 對 住 宅 單 位 或 房 屋 的 浴 室 不 提 供 ，

或 提 供 低 於 規 定 的 天 然 照 明 及 通 風 （ 《 認 可 人 士 、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及

註 冊 岩 土 工 程 師 作 業 備 考 》 A P P - 9 8 ）  
�   
•  在 圖 則 上 顯 示 通 風 管 道 、 牆 身 或 門 戶 氣 孔 （ 連 面 積 計 算 ） 及 管 道 孔

的 位 置 。   
 
《 建 築 物 （ 規 劃 ） 規 例 》 第 4 0 條 － 對 位 於 地 面 層 以 上 的 平 台 樓 梯 或 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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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 辦 公 室 大 樓 中 心 的 樓 梯 ， 不 提 供 天 然 照 明   
�   
•  須 顯 示 有 永 久 人 工 照 明 系 統 ， 能 提 供 不 少 於 3 0 勒 克 斯 的 照 明 光

度 ， 並 安 裝 後 備 電 源 ， 能 提 供 樓 面 位 置 不 少 於 2 勒 克 斯 的 橫 向 照

明 ， 以 符 合 《 最 低 限 度 之 消 防 裝 置 及 設 備 守 則 》 ／ 消 防 處 處 長 的 要

求 ， 以 及 B S 5 2 6 6  P a r t 1 ： 1 9 8 8 的 規 定 ， 並 須 持 續 維 修 保 養 ， 使 系

統 可 以 有 效 操 作 。   
 
《 建 築 物 （ 衞 生 設 備 標 準 、 水 管 裝 置 、 排 水 工 程 及 廁 所 ） 規 例 》 第 4 8
條 － 排 水 渠 及 污 水 渠 安 裝 的 下 斜 度 少 於 規 定 的 要 求   
�   
•  證 明 最 低 排 水 量 可 維 持 每 秒 最 少 7 5 0 毫 米 的 速 率 。   
 
《 建 築 物 （ 衞 生 設 備 標 準 、 水 管 裝 置 、 排 水 工 程 及 廁 所 ） 規 例 》 第

5 0 ( 3 ) 條 － 在 填 海 土 地 鋪 設 地 下 排 水 渠 時 使 用 柔 性 接 縫   
�   
•  預 期 沉 降 程 度 的 計 算 及 提 供 測 試 報 告 ， 以 證 明 接 縫 可 抵 受 預 計 的 沉

降 。   
•  標 示 柔 性 接 縫 的 位 置 。   
 

《 建 築 物 （ 建 造 ） 規 例 》 第 9 A 條 － 升 降 機 槽 及 ／ 或 機 房 大 小 與 《 升

降 機 工 程 及 自 動 梯 工 程 實 務 守 則 》 內 的 要 求 不 同  詳 列 與 守 則 要 求 有

所 不 同 之 處 ， 並 提 供 不 能 符 合 要 求 的 原 因 。   

•  對 於 不 符 合 升 降 機 槽 大 小 的 要 求   

升 降 機 的 規 格 （ 如 ： 載 客 數 目 、 額 定 負 載 及 額 定 速 度 ） 。 升 降 機 槽

的 細 部 包 括 寬 度 ／ 深 度 ， 以 顯 示 升 降 機 廂 與 衡 重 （ 及 其 附 帶 組 件 ）

之 間 的 距 離 ， 以 及 導 軌 與 升 降 機 槽 牆 身 之 間 的 距 離 。   

•  對 於 不 符 合 升 降 機 槽 淨 高 及 槽 底 深 度 的 要 求   

詳 盡 的 計 算 附 以 升 降 機 槽 的 淨 高 和 槽 底 深 度 細 節 ， 以 證 明 符 合 《 升

降 機 及 自 動 梯 設 計 及 建 造 實 務 守 則 》 （ 《 設 計 守 則 》 ） 內 的 要 求 。   

•  對 於 不 符 合 機 房 大 小 或 高 度 的 要 求   

提 供 詳 細 資 料 ， 以 證 明 符 合 《 設 計 守 則 》 內 的 要 求 。   

•  由 註 冊 升 降 機 工 程 師 或 註 冊 升 降 機 承 辦 商 的 授 權 簽 署 人 提 供 確 認 ，

證 明 升 降 機 裝 置 可 以 安 裝 在 建 議 的 升 降 機 槽 及 機 房 ； 而 日 後 的 維

修 、 保 養 、 重 大 改 動 、 更 換 、 檢 查 及 測 試 都 可 以 在 建 議 的 升 降 機 槽

及 機 房 內 安 全 及 妥 善 地 進 行 ， 而 升 降 機 的 裝 置 也 完 全 符 合 《 設 計 守

則 》 的 規 定 。  
 
 
 
（ 2 0 1 0 年 5 月 修 訂 版 ）  



  

附 件 1  
( 認 可 人 士 、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及 註 冊 岩 土 工 程 師 作 業 備 考 A D M - 2 )  

 
 

非 住 用 建 築 物 及 旅 館 浴 室 的 鮮 風 輸 送 量 要 求   
 
 

A )  機 械 通 風 設 備   
 

 
B )  以 中 央 空 調 系 統 供 應 的 機 械 通 風 設 備   
 

 
 

*  非 住 用 建 築 物 的 廁 所 及 旅 館 的 浴 室 排 出 的 空 氣 ， 可 由 附 近 地 方 的 空 氣

補 充 ； 但 由 機 械 排 出 的 廢 氣 ， 則 不 可 循 環 再 用 。   
 
 
 
 
 
 
 
 
 
( 2 0 1 0 年 5 月 修 訂 版 )  

建 築 物 ／處所  鮮 風 輸 送 量 要 求  

附 屬 辦 公 室  

( 不 超 過 所 在 建 築 物  
總 樓 面 面 積 的 3 0 % )  

每 小 時 換 氣 5 次  

持牌處所的廚房  每 小 時 換 氣 2 0 次  

非 住 用 建 築 物 的 廁 所  每 小 時 換 氣 1 0 次  

建 築 物 ／處所  鮮 風 輸 送 量 要 求  

專 門 設 計 為 辦 公 室 用 途 的  
建 築 物  

每 秒 每 平 方 米 1 . 1 公 升 或  
每 人 每 秒 1 0 公 升  

非 住 用 建 築 物 的 廁 所  每 小 時 換 氣 1 0 次 *  

旅 館 的 浴 室  每 房 每 秒 1 8 公 升 *  



  

附 件 2  
( 認 可 人 士 、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及 註 冊 岩 土 工 程 師 作 業 備 考 A D M - 2 )   

 
 

機 械 通 風 系 統 的 鮮 風 輸 送 要 求   
 
 

鮮 風 不 能 受 到 污 染 或 有 異 味 ， 其 進 風 口 的 位 置 須 符 合 以 下 要 求 ：  
  

( a )  不 能 位 於 以 下 各 項 污 染 來 源 的 5 米 範 圍 之 內 ， 如 所 在 大

厦 或 附 近 大 厦 的 排 氣 管 口 、 車 輛 往 來 通 道 、 停 車 場 、

上 落 客 位 、 垃 圾 槽 ／ 房 、 蒸 發 式 冷 卻 塔 、 緊 急 發 電

機 、 水 泵 排 氣 管 、 廚 房 及 廁 所 ；   

( b )  不 能 位 於 地 面 以 下 的 樓 層 或 接 近 冷 卻 塔 ；   

( c )  不 能 面 向 有 潛 在 污 染 的 來 源 ； 及   

( d )  要 有 保 護 裝 置 以 防 止 雨 水 沾 濕 ， 以 及 裝 設 遮 網 以 防 止

雀 鳥 、 老 鼠 和 不 相 干 的 物 品 進 入 。  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( 2 0 1 0 年 5 月 修 訂 版 )  



  

承 諾 書 樣 本  
 

承 諾 交 還 土 地  
以 作 街 道 擴 闊 工 程  
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

 
屋 宇 署 檔 號 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日 期 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 
致 ：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  
 

* 本 人 ／ 我 們 ( 全 名 )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( 英 文 )  _____________ 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現 住 ( 地 址 )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電 話 號 碼 ： _____________________， 傳 真 號 碼 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＿

* 身 分 證 號 碼 ／ 商 業 登 記 證 號 碼 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，

為 ( 地 段 號 碼 )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( 地 盤 地 址 )  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的 業 主 ， 謹 此 承 諾 交 出 緊 連 ( 街 名 )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的 一 處 土 地 ；

見 夾 附 交 還 土 地 圖 則 的 紅 色 部 分 ( 只 作 識 別 之 用 ) ； 並 遵 守 下 列 條 款 ：   

( a )  有 關 土 地 會 交 還 當 局 ， 供 政 府 使 用 而 無 須 任 何 款 項 ；   
( b )  * 本 人 ／ 我 們 承 諾 在 交 還 當 局 供 政 府 使 用 的 土 地 上 ， 並

無 任 何 建 築 物 、 牆 壁 、 圍 欄 及 其 他 構 築 或 搭 建 物 ； 而 依

附 或 從 任 何 建 築 物 、 牆 壁 、 圍 欄 及 其 他 構 築 物 或 架 設 物

伸 出 的 物 體 均 會 在 土 地 交 還 前 拆 除 及 移 走 。 * 本 人 ／ 我

們 並 承 諾 會 負 責 一 切 有 關 拆 除 及 清 理 的 費 用 。   
( c )  * 本 人 ／ 我 們 承 諾 會 支 付 有 關 土 地 的 鋪 設 路 面 、 敷 設 渠

道 和 排 水 渠 的 工 程 費 用 。   
( d )  * 本 人 ／ 我 們 承 諾 會 按 政 府 要 求 簽 立 有 關 交 還 土 地 的 文

件 。   

* 本 人 ／ 我 們 並 承 諾 會 根 據 要 求 ， 支 付 政 府 因 交 還 土 地 及 有 關

此 事 而 須 付 出 的 一 切 成 本 、 費 用 及 開 支 。 這 包 括 地 政 總 署 的 法 律 諮 詢

及 田 土 轉 易 處 要 求 的 行 政 費 ， 以 及 於 處 理 有 關 個 案 時 土 地 註 冊 處 須 收

取 的 收 費 。 * 本 人 ／ 我 們 明 白 有 關 費 用 會 隨 時 更 新 及 公 布 。   
 
 

_____________________  
簽 署   

 
 

_____________________ 
 

簽 署 人 身 分   
*  刪 去 不 適 用  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附 錄 F  
( 認 可 人 士 、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及 註 冊 岩 土 工 程 師 作 業 備 考 A D M - 2 )  

有 效 表 格 B D  1 0 6 的 核 對 表  
致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：  
屋 宇 署 檔 號 ：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 日 期 ：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 

 
有 關 ：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 

( 發 展 地 盤 的 地 址 )  

許可證編號及發出日期 描述 有效情況

H K  X X X / 2 0 0 5 ( M O D )  
X X / 7 / 2 0 0 5  

( 1 )  《 建 築 物 ( 規 劃 ) 規 例 》 第 2 3 ( 3 ) ( a ) 條 ， 以 准 許 下 列 項 目

不 計 入 總 樓 面 面 積 ：   
  ( i )  2 樓 平 台 和 3 樓 平 台 的 康 樂 設 施   
  ( i i )  3 樓 平 台 位 於 方 格 網 1 0 - 1 2 、 E - J 的 天 台 花 園   
  ( i i i )  3 樓 平 台 位 於 住 用 大 樓 覆 蓋 範 圍 的 園 景 花 園   
  ( i v )  避 火 層   
  ( v )  2 樓 平 台 的 濾 水 機 房   
  ( v i )  圖 則 所 示 的 喉 管 井 道   
  ( v i i )  地 下 的 管 理 員 櫃 枱   
  ( v i i i )  3 樓 平 台 的 業 主 委 員 會 辦 事 處   
  ( x i )  超 逾 整 體 總 樓 面 面 積 2 . 5 % 的 升 降 機 槽 面 積   
    
  ( 2 )  《 建 築 物 ( 規 劃 ) 規 例 》 第 2 0 及 2 3 ( 3 ) ( a ) 條 ， 以 准 許 下

列 項 目 不 計 入 上 蓋 面 積 和 總 樓 面 面 積 ：    
  ( i )  5 樓 至 3 8 樓 的 露 台 和 工 作 平 台   
  ( i i )  5 樓 至 3 9 樓 升 降 機 大 堂 和 走 廊 的 闊 度   
        
  ( 3 )  《 建 築 物 ( 規 劃 ) 規 例 》 第 3 0 條 ， 以 准 許 下 列 項 目 沒 有

天 然 的 照 明 和 通 風 ：    
  ( i )  3 樓 平 台 的 業 主 委 員 會 辦 事 處   
        
  ( 4 )  《 建 築 物 ( 規 劃 ) 規 例 》 第 3 6 條 ， 以 准 許 下 列 項 目 沒 有

天 然 的 照 明 和 通 風 ：    
  ( i )  5 樓 至 3 9 樓 的 內 部 浴 室   
  ( i i )  地 下 至 3 樓 平 台 的 內 部 洗 手 間 和 更 衣 室   
        
  ( 5 )  《 建 築 物 ( 規 劃 ) 規 例 》 第 3 5 條 ， 以 准 許 下 列 項 目 距 離

外 面 地 面 的 水 平 高 度 少 於 1 5 0 毫 米 ：    
  ( i )  地 下 商 鋪   
        
  ( 6 )  建 築 物 ( 規 劃 ) 規 例 》 第 4 0 條 ， 以 准 許 下 列 項 目 沒 有 天

然 照 明 ：    
  ( i )  地 下 以 上 的 S T - 1 至 S T - 5   
        
H K  X X X / 2 0 0 5 ( M O D )  
X X / 1 1 / 2 0 0 5  

( 1 )  《 建 築 物 ( 規 劃 ) 規 例 》 第 2 3 ( 3 ) ( a ) 條 ， 以 准 許 下 列 項 目

不 計 入 總 樓 面 面 積 ：    
  ( i )  4 2 樓 、 4 3 樓 、 4 5 樓 的 康 樂 設 施   
  ( i i )  3 樓 的 有 蓋 園 景 花 園   
  ( i i i )  4 3 樓 的 濾 水 機 房   
  ( i v )  地 下 住 用 地 方 入 口 上 方 的 空 間   
  ( v )  4 3 樓 遊 戲 室 上 方 的 空 間   
  ( v i )  4 2 樓 的 業 主 委 員 會 辦 事 處 和 管 理 員 辦 事 處   
        
  ( 2 )  《 建 築 物 ( 規 劃 ) 規 例 》 第 2 0 及 2 3 ( 3 ) ( a ) 條 ， 以 准 許 下

列 項 目 不 計 入 上 蓋 面 積 和 總 樓 面 面 積 ：    
  ( i )  8 樓 至 4 1 樓 的 露 台 和 工 作 平 台   
  ( i i )  8 樓 至 4 1 樓 公 用 走 廊 和 升 降 機 大 堂 的 闊 度   
        



 

  ( 3 )  《 建 築 物 ( 規 劃 ) 規 例 》 第 3 6 條 ， 以 准 許 下 列 項 目 沒 有

天 然 的 照 明 和 通 風 ：    
  ( i )  8 樓 至 4 1 樓 的 內 部 浴 室   
  ( i i )  地 下 至 2 樓 平 台 的 內 部 洗 手 間   
        

H K  X X X / 2 0 0 6 ( M O D )  
X X / 5 / 2 0 0 6  

( 1 )  《 建 築 物 ( 規 劃 ) 規 例 》 第 2 3 ( 3 ) ( a ) 條 ， 以 准 許 下 列 項 目

不 計 入 總 樓 面 面 積 ：  
  

  ( i )  4 1 樓 至 4 3 樓 的 康 樂 設 施   
  ( i i )  4 2 樓 的 濾 水 機 房   
  ( i i i )  4 2 樓 乒 乓 球 室 上 方 的 空 間   
  ( v i )  4 1 樓 的 業 主 委 員 會 辦 事 處 和 管 理 員 辦 事 處   
        
  ( 2 )  《 建 築 物 ( 規 劃 ) 規 例 》 第 2 0 及 2 3 ( 3 ) ( a ) 條 ， 以 准 許 下

列 項 目 不 計 入 上 蓋 面 積 和 總 樓 面 面 積 ：    
  ( i )  地 下 的 郵 件 派 遞 室   
  ( i i )  7 樓 至 4 0 樓 的 露 台 和 工 作 平 台   
  ( i i i )  7 樓 至 4 0 樓 公 用 走 廊 和 升 降 機 大 堂 的 闊 度   
        
  ( 3 )  《 建 築 物 ( 規 劃 ) 規 例 》 第 3 6 條 ， 以 准 許 下 列 項 目 沒 有

天 然 的 照 明 和 通 風 ：    
  ( i )  7 樓 至 4 0 樓 的 內 部 浴 室   
        
H K  X X X / 2 0 0 6 ( M O D )  
X X / 8 / 2 0 0 6  

( 1 )  《 建 築 物 ( 管 理 ) 規 例 》 第 3 3 ( 1 ) 條 ， 以 准 許 就 下 列 經 批

准 圖 則 進 行 的 修 訂 工 程 ， 豁 免 須 事 先 獲 得 批 准 和 同 意 ：   
  ( i )  上 蓋 結 構 － 平 台 和 標 準 樓 層 露 台 的 鐵 欄 和 玻 璃 欄 杆  不 適 用

        
H K  X X X / 2 0 0 6 ( M O D )  
X X / 8 / 2 0 0 6  

( 1 )  《 建 築 物 ( 管 理 ) 規 例 》 第 3 3 ( 1 ) 條 ， 以 准 許 就 下 列 經 批

准 圖 則 進 行 的 修 訂 工 程 ， 豁 免 須 事 先 獲 得 批 准 和 同 意 ：   
  ( i )  上 蓋 結 構 － 標 準 樓 層 的 鋁 柵  不 適 用

        
H K  X X X / 2 0 0 6 ( M O D )  
X X / 9 / 2 0 0 6  

( 1 )  《 建 築 物 ( 規 劃 ) 規 例 》 第 3 6 條 ， 以 准 許 下 列 項 目 沒 有

天 然 的 照 明 和 通 風 ：    
  ( i )  4 1 樓 的 殘 疾 人 士 專 用 洗 手 間 和 4 3 樓 的 更 衣 室   
        
H K  X X X / 2 0 0 6 ( M O D )  
X X / 1 0 / 2 0 0 6  

( 1 )  《 建 築 物 ( 管 理 ) 規 例 》 第 3 3 ( 1 ) 條 ， 以 准 許 就 下 列 經 批

准 圖 則 進 行 的 修 訂 工 程 ， 豁 免 須 事 先 獲 得 批 准 和 同 意 ：   
  ( i )  上 蓋 結 構 － 標 準 樓 層 的 鋁 覆 蓋 層  不 適 用

  ( i i )  上 蓋 結 構 － 地 下 的 玻 璃 幕 牆 和 天 窗  不 適 用

        

H K  X X X / 2 0 0 6 ( M O D )  
X X / 1 0 / 2 0 0 6  

( 1 )  《《 建 築 物 ( 管 理 ) 規 例 》 第 3 3 ( 1 ) 條 ， 以 准 許 就 下 列 經

批 准 圖 則 進 行 的 修 訂 工 程 ， 豁 免 須 事 先 獲 得 批 准 和 同

意 ：    
  ( i )  上 蓋 結 構 － 鋁 滑 動 門  不 適 用

  ( i i )  上 蓋 結 構 － 大 樓 的 鋁 覆 蓋 層  不 適 用

  ( i i i )  上 蓋 結 構 － 石 覆 蓋 層  不 適 用

  ( v i )  上 蓋 結 構 － 3 1 樓 至 4 0 樓 的 鋁 窗  不 適 用

        

 
       本 人 ( 全 名 ) 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為 認 可 人 士 ， 確 認 為

施 行《 建 築 物 ( 管 理 ) 規 例 》第 4 4 條，就 上 述 發 展 地 盤 而 發 出 的 有 效 表 格 B D  1 0 6
的 摘 要 ， 載 於 上 述 核 對 表 。  

 
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 

認 可 人 士 簽 署  
註 冊 證 明 書 編 號 ： 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 

註 冊 屆 滿 日 期 ： 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 
( 2 0 0 9 年 2 月 )  



    附 錄 G  
(認 可 人 士 、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及 註 冊 岩 土 工 程 師 作 業 備 考 A D M - 2 )  
 
總 樓 面 面 積 寬 免 項 目 的 面 積  
 
須 在 建 築 圖 則 上 清 楚 列 明 以 下 總 樓 面 面 積 寬 免 項 目 的 面 積 ：  
 
 於 申 請 寬

免 時 在 圖

則 上 列 明  

於 申 請 簽 發 佔

用 許 可 證 前，在

最 終 的 修 訂 圖

則 上 列 明  

根 據 《 建 築 物（ 規 劃 ）規 例 》第 2 3 ( 3 ) ( b )條 不 計 算 的 總 樓 面 面 積

1. 停 車 場 及 上 落 客 貨 範 圍 （ 公

共 交 通 總 站 除 外 ）  
 ✓ 

2. 機 房 及 類 似 設 施    
2.1 受 相 關 《認 可 人 士 、註 冊 結

構 工 程 師 及 註 冊 岩 土 工 程

師 作 業 備 考 》或 相 關 規 例 限

制 的 機 房 及 類 似 設 施 （ 如 空

調 機 房 、 電 訊 及 廣 播 設 備

室 、垃 圾 及 物 料 回 收 房 等 ）

的 面 積  

✓ ✓ 

2.2 不 受 相 關 《認 可 人 士 、註 冊

結 構 工 程 師 及 註 冊 岩 土 工

程 師 作 業 備 考 》或 相 關 規 例

限 制 的 機 房 及 類 似 設 施 （ 如

變 壓 器 房、電 掣 房、泵 房 等 ）

的 面 積  

 ✓ 

根 據 《 建 築 物 （ 規 劃 ） 規 例 》第 2 3 A ( 3 )條 不 計 算 的 總 樓 面 面 積  

3. 供 人 離 開 或 到 達 旅 館 時 上

落 汽 車 之 用 的 面 積  
 ✓ 

4. 旅 館 的 輔 助 性 設 施  ✓ ✓ 

根 據 《 聯 合 作 業 備 考 》第 1 號 和 第 2 號 提 供 的 環 保 設 施  

5. 露 台  ✓ ✓ 
6. 加 闊 的 公 用 走 廊 及 升 降 機

大 堂  
✓ ✓ 

7. 公 用 空 中 花 園  ✓ ✓ 
8. 公 用 平 台 花 園  ✓ ✓ 
9. 隔 聲 鰭   ✓ 



10. 遮 陽 篷 及 反 光 罩   ✓ 
11. 翼 牆 、 捕 風 器 及 風 斗   ✓ 
12. 非 結 構 性 預 製 外 牆   ✓ 
13. 工 作 平 台  ✓ ✓ 
14. 設 有 郵 箱 的 郵 件 派 遞 室  ✓ ✓ 
15. 隔 音 屏 障   ✓ 

適 意 設 施  

16. 供 保 安 人 員 和 管 理 處 員 工

使 用 的 櫃 枱 、辦 公 室 、儲 物

室 、警 衞 室 和 廁 所  

✓ ✓ 

17. 康 樂 設 施  ✓ ✓ 
18. 小 型 後 勤 設 施 用 房  ✓ ✓ 
19. 有 上 蓋 的 園 景 區 及 遊 樂 用

地  
✓ ✓ 

20. 橫 向 屏 障 ／ 有 蓋 人 行 道   ✓ 
21. 尊 貴 入 口  ✓ ✓ 
22. 在 商 業 及 工 業 樓宇 內 的 郵

件 室  
✓ ✓ 

其 他 獲 豁 免 的 面 積  

23. 管 槽   ✓ 
24. 空 間  ✓ ✓ 
25. 庇 護 層   ✓ 
26. 游 泳 池 的 濾 水 機 房   ✓ 
27. 公 眾 通 道   ✓ 
28. 公 共 交 通 總 站  ✓ ✓ 
29. 升 降 機 井 道  ✓ ✓ 
30. 共 用 構 築 物 及 樓 梯   ✓ 

額 外 總 樓 面 面 積  

31. 額 外 總 樓 面 面 積  ✓ ✓ 
 
 
 
 
 
 
 
( 2 0 1 0 年 5 月 )  



附 錄 H  
( 認 可 人 士 、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及 註 冊 岩 土 工 程 師 作 業 備 考 A D M - 2 )  

總 樓 面 面 積 寬 免 的 資 料 摘 要  
屋宇署參考編號：  
 

停車場及上落客貨

範圍不計算的總樓

面面積（公共交通

總站除外）  

停車場及上落客

貨範圍以外不計

算的總樓面面積

（例如機房及類

似的設施）  

根據《建築物 (規
劃 )規例》第 23A(3)
條不計算的總樓面

面積  

根據《聯合作業備考》

第 1 號及第 2 號提供的

環保設施的  
獲豁免總樓面面積  

適意設施及其他  
獲豁免項目的  

獲豁免總樓面面積

額外總樓面面積  

建築物名稱

及地址  

住用和非住用

部分的批准整

體總樓面面積  
（包括額外總

樓面面積）  

面積 

 (平方米) 

% 面積 

 (平方米)

% 面積 

 (平方米)

% 面積 

 (平方米) 

% 面積 

 (平方米)

% 面積 

 (平方米) 

% 

 (A) (B) (C) = 

(B/A) 

(D) (E) = 

(D/A) 

(F) (G) = 

(F/A) 

(H) (I) = 

(H/A) 

(J) (K) = 

(J/A)

(L) (M) = 

(L/A)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

 

 本人（全名）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為認可人士，現確認就施行《建築物(管理)規例》第 44 條，已將上述發展地盤的總樓面面

積寬免的概述，載於上文的資料摘要。 

 
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  認可人士簽署 
 註冊證明書編號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 註冊屆滿日期： 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(2010 年 5 月) 


	PNAP ADM-2 Chi
	PNAP ADM-2 Chi - Appendix A-D
	PNAP ADM-2 Chi_Appendix E
	PNAP ADM-2 Chi - Appendix F
	PNAP ADM-2 Chi_Appendix G
	PNAP ADM-2 Chi_Appendix H

